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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落实事项：2020 年 7 月，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实际控制人臧氏家

族持有的天津新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

权（以下简称“前次交易”），实现对标的资产的间接控股。前次交易选取资产基础

法作为评估结果，评估增值率为 19.31%，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值差异率为 0.65%；

本次交易选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值差异率为 12.40%，

评估增值率为 31.89%。本次及前次交易均未设置业绩承诺条款与补偿安排。

请上市公司进一步补充说明：（1）说明短时间内上市公司收购的同一标的资产评

估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两次交易对相同标的选取不同评估方法、

均未设置业绩承诺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否存在通过选择不

同评估方法来规避业绩补偿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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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时间内上市公司收购的同一标的资产评估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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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两次交易对相同标的选取不同评估方法、均未设置业绩承诺是否有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否存在通过选择不同评估方法来规避业绩补偿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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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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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2018

2015 2,1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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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70% 5.00% 2,216.41 15.08% 2,429.22 -212.81 -212.81

2017 6.90% 4.00% 2,305.07 1.86% 2,474.44 -169.37 -382.18

2018 6.60% 3.00% 2,374.22 -4.34% 2,367.16 7.06 -375.11

2019 6.10% 2.00% 2,421.71 -9.45% 2,143.41 278.30 -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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